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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编号：临 2016-103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出售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24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已

按照《问询函》的要求进一步补充说明和完善并向上交所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结合公司目前的发展战略、业务布局、核心资产和竞争力，

以及标的资产与公司业务的关联性等，补充说明公司出售大智慧财汇股权的原

因，该交易事项是否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核心业务和技术等产生重大影响。 

回复：公司出售上海大智慧财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财

汇”）70%的股权，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核心业务和技术等产生重大影响，

分析如下： 

1、大智慧财汇在现有的公司业务版图中属于相对独立的B2B数据业务线，

与其它三条业务线（证券软件业务线、海外业务线和互联网理财业务线）平行发

展，耦合较小。 

2、大智慧证券软件业务线的股票F10等产品使用了大智慧财汇的部分上市公

司标准数据库。该类数据将继续通过数据采购的方式使用，不会影响线上软件的

运营。 

3、本次出售大智慧财汇部分股权获得的现金，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在

移动互联网的转型升级：以千万级活跃证券用户为基础，增加大智慧移动证券平

台大数据运用等领域的投入；视吧社交平台的全新业务线在今年第三季度得到快

速发展，在补充运营资金后，公司将加快在社交平台领域的创新发展，抢占行业

制高点。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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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公告显示，大智慧财汇净资产为 6953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整体估

值为 19.97 亿元，增值率为 2752.86%。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并结

合标的资产的具体业务领域、业务模式、行业地位、技术水平、市场同类可比

案例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定价的因素，说明标的资产定价的公允性，并详细披露

相关估值的测算过程。 

回复： 

1、标的资产业务领域、业务模式、行业地位等基本情况 

大智慧财汇成立于2002年12月，业务领域主要是提供金融数据库服务、金融

数据解决方案、金融数据云服务、证券风险预警系统、投资预警数据库系统。主

要产品包括金融大数据终端、数据定制服务以及与金融数据相关的解决方案，为

用户日常运营提供金融数据支持。 

大智慧财汇的主要客户为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基金

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数据服务内容涉及上市公司、基金、债券、

保险、商品、指数、外汇、理财产品、新闻资讯、宏观经济、行业经济等，客户

利用财汇自主研发的数据传输系统可以及时准确接收到所需数据，数据可广泛应

用于投资、交易、研究、估值、结算、风控、绩效评估等业务系统。大智慧财汇

业务属于机构业务，盈利收费模式主要为年费模式。机构客户购买数据服务具有

持续性、高粘性、合同续约率高等特点。大智慧财汇核心团队拥有十五年以上的

金融数据资讯行业的服务经验。 

由于金融数据行业进入门槛较高，对资金、核心技术、市场运行等均有较高

的要求，因此目前国内市场主营业务从事金融数据且具备一定规模的公司主要为

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恒生

聚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巨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根据相关公开资料和业

内信息综合分析，万得信息在该行业中占据领先的行业地位，无论其公司规模、

销售收入、市场份额和盈利状况等均领先其他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大智慧财汇的

行业地位虽然较万得信息尚有很大的距离，但其公司规模、销售收入、市场份额

和盈利状况等均超过恒生聚源和深圳巨灵。因此，金融数据行业同类可并购标的

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公开资料中近年来发生的可比并购案例很少。 

经查询公开资料，2015年9月，新湖中宝（股票代码600208）以6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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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入股万得股份1%股权，该项投资对应标的公司估值为600亿元人民币，对应

市盈率为99.83倍；2014年11月，恒生电子（股票代码600570）公告拟引进上海

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云汉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恒生聚源进行增资约3.9亿元，增资完成后新引进的

投资者合计获得59%的股权。截至2014年9月恒生聚源净资产为-1510万元，2013

年实现净利润-1670 万元。 

此外，华泰证券近日公告完成收购美国第三大TAMP科技金融公司

AssetMark，此类收购举动反映出金融数据公司对于证券行业的战略意义。 

2、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持续增长 

2011年公司收购大智慧财汇100%股权以来，经过6年的发展，大智慧财汇依

托大智慧建立了中国及海内外最专业、最精准、最全面的金融数据服务提供商之

一，大智慧财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底，大智慧财

汇净利润较2011年增长673.14%，近四年复合增长率为66.75%。 

                                                            单位：万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收入 3,989.18 4,479.23 4,842.66 5,892.08 7,486.35 

增长率   12.28% 8.11% 21.67% 27.06% 

净利润 520.89 1,012.17 1,402.53 2,416.89 4,027.21 

增长率   94.32% 38.57% 72.32% 66.63% 

3、标的公司估值的测算过程 

在华信资本对大智慧财汇开展尽职调查后，双方根据标的公司的规模、市场

份额、核心技术、核心团队、销售收入、盈利状况和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反复沟通

和讨论，在此过程中对标的公司估值进行协商。同时，华信资本通过获得大智慧

财汇控制权，打造行业一流的互联网券商，进军互联网金融业务，将帮助其打通

线上线下平台、为客户提供多元资产获取能力及数据支持。 

在本次估值过程中，双方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特点、高成长性、未来发展

前景以及该行业可并购标的的稀缺性，参考同类可比公司市场估值等因素综合考

量。标的公司 2016 年预测净利润约为 7000 万（不构成利润承诺），预计比 2015

年增长 73.82%。经过多轮沟通，双方对标的公司估值的认可差异逐渐缩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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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接受的估值市盈率区间得以初步框定，直至最终参照 30 倍左右市盈率确定

估值为 19.976 亿元。 

 

问题：（三）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对方华信资本目前资产净额为负，且其母公司

华信证券总资产为 9.05 亿元。请公司结合交易对方的财务状况，核实交易对方

的资金安排、是否具备履约能力，以及交易对方若无法按期支付时公司的应对

措施及其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和风险。 

回复： 

1、华信资本关于财务状况和资金安排的回复 

经公司向上海华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资本）问询其财务状

况及资金安排，华信资本回复如下： 

大智慧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中

有关华信资本的财务数据系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华信资本及母公司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信证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16 年 1-9 月（2016 年 9 月 30 日）华信资本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94,943,297.75 270,900,904.58 34,119,210.46 22,544,885.69 

 

2016 年 1-9 月（2016 年 9 月 30 日）华信证券(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303,664,405.17 2,608,033,482.74 232,218,994.12 73,094,457.13 

注：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6 年 5 月 23 日，华信证券股东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信国际）以货币形式向华信证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华信证券

实收资本提高至 250,000.0001 万元；2016 年 10 月 25 日，华信证券股东华信国

际书面决议，拟以货币形式向华信证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华信

证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450,000.00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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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2 日，华信资本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2016 年 6 月

21 日，华信资本股东华信证券书面决议拟以货币形式向华信资本增加注册资本

人民币 70,000 万元，注册资本提高至人民币 9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华信资本的实收资本为 25,000 万元。2016 年 10 月 27 日，华信资本的股东

华信证券书面决议，拟以货币形式向公司增加资本注册人民币 140,000 万元，公

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230,000 万元。 

综上所述，华信资本资金充足，完全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无法按期支付股

权款的情形。 

2、公司针对交易对方若无法按期支付时相关不确定性的风险分析 

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临 2016-096）已披露双方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华信资本的付款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

向公司预付 30%股权转让款；于交割日，向卖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5%；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5%。如果华信资本发生无法按期

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公司将根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追究其法律责

任。 

若本次股权转让在 2016 年年内完成，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该事项可能对公司 2016 年度损益带来重大影响；若华信资

本未能或未能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条款导致本次交易未满

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规定的“实现控制权转移”

条件，公司不确认对大智慧财汇的控制权转移。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四）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是

否存业务、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或利益安排。 

回复： 

1、公司近期正在与华信资本的股东华信证券商谈日常业务合作层面的事项。

该事项涉及大智慧 APP 理财频道合作、大智慧 APP 平台广告投放和为用户服务

等，不构成对公司的重大影响。截至目前，双方仍在就合作方式及具体细节进行

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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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正在与华信资本商谈关于公司可能将持有的另一参股公司部分股权

转让给华信资本，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300 万元，不构成对公司的重大影响。截

至目前，相关事项尚在进一步商谈过程中，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或达成一

致的安排。 

上述正在商谈中的日常业务合作事项和部分股权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与华

信资本签署的大智慧财汇《股权转让协议》产生影响。 

除此上述以外，公司及关联方与华信资本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业务、资产、

人员、债权债务的关系或利益安排。 

 

问题：（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依然保留大智慧财汇 30%股权。请公司结合

本次股权出售目的、剩余股权的后续安排、公司的业务规划等，分析公司本次

交易安排的原因。 

回复： 

根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保留大智慧财汇

30%股权，大智慧财汇的控制权将转移给华信资本，大智慧财汇将融入华信资本

的整体运作体系。公司保留 30%股权的出于以下考量： 

1、公司将与华信资本以大智慧财汇作为合作载体。 

公司将与华信资本将进一步利用双方各自的资源与优势，将大智慧财汇打造

成行业领先的金融数据服务提供商。公司对大智慧财汇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作为其股东将继续支持其发展。 

2、公司将继续与大智慧财务保持业务合作关系。 

大智慧证券软件业务线的股票 F10 等产品使用了大智慧财汇的部分上市公

司标准数据库，该类数据将继续通过数据采购的方式使用。公司保留大智慧财汇

30%股权，可保持一定的话语权，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双方业务合作。 

截至目前，公司尚无后续股权处置安排。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股权转让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六年十一月四日 


